
九龙城区议会  

文娱康乐及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记录  

 

日白期：  2016年 9月 8日 (星期四 ) 

时白间：  下午 2时 30分  

地白点：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白席：  张仁康议员 ,MH  

副主席：  梁婉婷议员   

委白员：  邝葆贤议员  (于下午 2时 40分出席 ) 

 何显明议员 ,MH  

 左汇雄议员  (于下午 3时 24分离席 ) 

 郑利明议员   

 吴奋金议员   

 劳超杰议员   

 丁健华议员  (于下午 4时 04分离席 ) 

 林德成议员   

 林林博议员   

 余志荣议员   

 杨振宇议员   

 何华汉议员   

 杨永杰议员   

 关浩洋议员   

 黎广伟议员   

 李慧琼议员 ,SBS, JP  

 萧亮声议员   

 陆劲光议员  (于下午 3时 28分离席 ) 

 邵天虹议员   

 吴宝强议员  (于下午 3时 36分出席 ) 

 潘国华议员   

   

秘白书：  庄璧如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3 

   

列席者：  刘美仪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专责事务及何文田 ) 

 郭丽娟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余文俊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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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奕豪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张颖怡女士  署任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3 (署任 ) 

 邓敏华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康乐事务经理 (九龙 ) 

 杨月娥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康乐事务经理  

 汤德欣女士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九 龙 城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分区支持 ) 

 方惠琼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1 

 邝潮美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助理康乐事务经理

(分区支持 ) 

 缪凯琳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二级助理康乐事务

经理 (分区支持 ) 

 张国伟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高级经理 (九龙西文化事务 ) 

 刘少梅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经理 (九龙西 ) 

市场推广及地区活动  

 卢庆坤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图书馆高级馆长 (九龙城区 ) 

 王萍萍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图书馆馆长  

(土瓜湾公共图书馆 ) 

   

 

*白白 *白白 *白白 *白白 * 

 

主席欢迎各位委员及部门代表出席会议，并表示欢迎接替庄

璧如女士为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3的张颖怡女士。主

席就庄璧如女士过往对委员会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谢意。  

 

2.  主席提醒委员若讨论的事项与其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

人利益有所冲突，委员务必在讨论议题前申报，以便他考虑是否需要

请有关委员于讨论或表决时避席。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3.  秘书处在会前收到议员的修订建议，并已将经修订的第 4次会

议记录于会前发送予委员参考。秘书处再没有收到任何修订建议或异

议，第 4次会议记录获委员会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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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小型工程项目  

 

2016-17年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康乐场地的小型改善工程（文件

第 55/16号）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下文简称「康文署」 )总康乐事务经理 (九

龙 )邓敏华女士介绍文件。  

 

5.  陆劲光议员表示康文署就红菱街休憩处翻新改善工程所提供

的照片未能显示地砖的损毁情况，希望署方日后改善照片的拍摄角

度。他查询地砖的具体损毁情况及需要全部翻新的原因。  

 

6.  主席询问红菱街休憩处翻新改善工程进行期间，康文署是否

需要关闭相关设施。  

 

7.  林德成议员表示居民曾反映红菱街休憩处地砖间的隙缝容易

积存狗只便溺物，滋生青苔，康文署可能因此考虑翻新地台。此外，

他向署方查询工程的时间表及工程期间能否开放公园予市民使用，并

建议署方在翻新公园现有的左边荫棚时，同时增设右边的荫棚以及重

新规划公园内的植物布局，以加强环境的一致性及美观性。   

 

8.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康文署日后将根据议员的要求，提供相关照片；  

（二）  由于红菱街休憩处地砖间的隙缝可能会卡住狗只的

脚部，导致受伤，故建议采用无隙缝的天然麻石翻

新地台；以及  

（三）  康文署正与建筑署研究分阶段进行上述工程，及研

究工程期间关闭公园的部分区域，以减低对使用者

的影响。  

 

9.  康文署九龙城区康乐事务经理杨月娥女士的补充如下：  

（一）  康文署早前连同主席、当区区议员及红菱街休憩处

的使用者进行实地视察及会议，发现地砖会割伤小

型狗只的脚掌，因此认为有需要改用无缝的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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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康文署正与建筑署研究分段进行上述工程及只关闭

公园的部分区域，以减低对使用者的影响；以及  

（三）  预计工程将于 2017 年 1 月展开，并于同年 11 月底

完成。若工程设计方面有任何更新包括绿化规划，

署方会再征询议员的意见。  

 

10.  萧亮声议员查询红菱街休憩处翻新改善工程采用无缝的天然

麻石翻新地台是否能彻底解决地砖割伤狗只脚掌的问题。由于工程金

额较大，是否有其他方案例如填补地砖隙缝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此外，

他查询提升无障碍设施的具体内容。  

 

11.  陆劲光议员表示红菱街休憩处只使用了三年，应先考虑以更

合乎经济原则的方式如修补隙缝去解决地砖割伤狗只脚掌的问题，单

凭署方提供的照片，无法判断更换全新地台的必要性。  

 

12.  杨永杰议员建议实地视察红菱街休憩处的地砖情况后，才决

定是否需要全面翻新。  

 

13.  主席表示红菱街休憩处的原有用途为休憩处，后期才改建为

宠物公园。早前与使用者实地视察已证实地砖有割伤狗只脚掌及滑脚

的问题，惟公园只使用了数年故未向康文署要求更换地台。由于居民

已直接向康文署投诉地砖问题，故署方提出有关的工程建议。此外，

他指出由于红菱街休憩处面积较少，并无必要增加荫棚；而且邻近居

民希望于改善工程中增设隔音屏障，以减低宠物噪音的滋扰。  

 

14.  康文署杨月娥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主席有关实地视察的陈述正确，红菱街休憩处目前

仍有四分之三的旧地砖需要更换；  

（二）  无障碍通道是指盲人引导砖、点字指示版及点字扶

手等；以及  

（三）  由于红菱街休憩处面积较少，未必能增设隔音屏障，

署方将研究以栽种高身植物来达致隔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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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经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三项地区小型改善工程建议及拨款，

详情如下：  

 

工程名称  预算费用  

九龙仔嬉水池机房内重建以承托泳池水泵的基趸及  

过滤器工程  
100,000元  

常盛街公园进行儿童游乐设施改善工程  270,000元  

红菱街休憩处翻新改善工程  1,700,000元  

 

16.  主席请委员备悉附件二上共 12项由康文署主导的地区小型工

程拨款项目的进度及有关各项工程的开支报告。  

 

2016-17年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九龙城区公共图书馆小型改善工

程（文件第 56/16号）  

 

17.  康文署图书馆高级馆长 (九龙城区 )卢庆坤先生介绍文件。  

 

18.  何显明议员表示九龙公共图书馆闭路电视系统改善工程需七

十万更换二十四支闭路电视镜头的价格过高，他要求康文署提供公开

招标的资料。  

 

19.  康文署卢庆坤先生回复，有关改善工程由机电工程署进行询

价，价格除了包含拆除旧有设备以外，亦包含安装二十四支闭路电视

镜头、录像系统及新导管。  

 

20.  经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三项地区小型改善工程建议及拨款，

详情如下：  

 

工程名称  预算费用  

九龙公共图书馆空气调节系统改善工程  366,000元  

九龙公共图书馆闭路电视系统改善工程  700,000元  

土瓜湾公共图书馆冷气系统改善工程  56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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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议事项  

 

要求九龙塘区所有公园加设灭蚊机（文件第 57/16 号）  

 

21.  文件第 57/16号由何显明议员提交。主席请委员參阅由康文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号书面回应。  

 

22.  何显明议员表示目前政府正进行全港灭蚊行动，以预防登革

热，希望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于全港公园加设灭蚊机。  

 

23.  李慧琼议员表示居民十分关注蚊患及蠓患问题，查询康文署

的财政是否能负担于全区广泛加设灭蚊机。此外，她要求康文署提供

蚊患及蠓患的调查数据和进度，及区内的相关指数。  

 

24.  劳超杰议员就康文署的书面响应，垂询署方安排在公园及游

乐场设置灭蚊机的时间表，及提供目前未有装设灭蚊机的公园数目。

另外，他希望署方配合食物及卫生局的政策，加快灭蚊行动，以防登

革热个案增加；并要求署方的财政优先用于预防蚊患的措施。  

 

25.  吴奋金议员表示区内居民投诉康文署辖下的公园蚊患恶化，

希望署方于全区公园加设灭蚊机。  

 

26.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康文署十分重视灭蚊行动，并定时于辖下的公园进

行防蚊工作，特别是在雨季，工作絶不松懈；  

（二）  现时九龙塘区内有 21 个公园设施，其中面积较大的

九龙仔公园及联合道公园已设置灭蚊机，署方亦计

划于歌和老街儿童游乐场及广播道花园设置灭蚊

机。署方将配合资源分配，按照公园的面积及游人

流量逐步分阶段于其他公园增设灭蚊机；  

（三）  由于采购灭蚊机不符合地区小型工程拨款原则，康

文署将以内部资源为辖下的公园增设灭蚊机，并会

按年增加防蚊措施的资源；以及  

（四）  蚊患的调查指数由食物环境卫生署 (下文简称「食环

署」)提供，康文署会参考相关数据，聘用专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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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加强区内康乐场地的灭蚊工作。  

 

27.  何显明议员表示食环署提供的调查指数只限于白纹伊蚊，希

望部门展开整体性的蚊患调查，以规划全面的灭蚊工作。  

 

28.  李慧琼议员表示区内 21个公园设施，康文署只为其中两个公

园完成设置灭蚊机，并计划本年内再为另外两个公园设置灭蚊机，进

度未如理想，希望署方增拨资源优先处理灭蚊工作。而于区内公园设

置灭蚊机亦不应有先后次序之分。此外，白纹伊蚊的调查指数不符合

居民的实际需要，希望署方实时检讨及争取进行整体性的蚊患调查。 

 

29.  劳超杰议员不同意署方按照公园的面积及人流量分阶段增设

灭蚊机。如登革热为传染病，人流量低的公园同样有传播的风险，希

望署方关注社区卫生，尽快增设灭蚊机。此外，由于署方未能在短期

内为区内其他小型公园增设灭蚊机，要求署方承诺加强为公园喷洒蚊

油，减低传播风险。  

 

30.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康文署除了加强清洁及定期进行灭蚊工作以外，还

会聘用专业承办商进行额外灭蚊工作；  

（二）  署方备悉议员有关优先于公园设置灭蚊机的要求，

署方会积极探讨及争取资源进行灭蚊；以及  

（三）  康文署目前是依据食环署所提供的调查指数进行灭

蚊工作，秘书处可向相关部门反映议员要求展开整

体性的蚊患调查。康文署亦会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结果，彻底执行灭蚊工作。  

 

31.  郑利明议员询问康文署能否提供有关各项灭蚊措施的成效数

据，而承办商的额外灭蚊工作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希望部门探讨

蚊患恶化的原因是由于环境变化问题引起或是防蚊及灭蚊措施的效

果未如理想。  

 

32.  主席咨询议员意见后，通过以九龙城区议会辖下文娱康乐及

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 (下文简称「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食环署署长

要求展开综合性的蚊患调查，及致函康文署署长要求为九龙城所有公



8 

 

园设置灭蚊机。  

 

33.  何显明议员表示由于他是提交议题文件的议员，故要求优先

于九龙塘区所有公园加设灭蚊机。  

 

34.  主席表示于区内不同公园设置灭蚊机应同步进行，并请康文

署九龙城区办事处备悉何显明议员的意见。  

 

(会后备注：秘书处已于 2016年 10月 20日以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康文

署及食环署反映委员会的意见。 ) 

 

关注康文署外借场地的管理安排（文件第 58/16 号）  

 

35.  文件第 58/16号由李慧琼议员、陆劲光议员、潘国华议员、吴

宝强议员、吴奋金议员、邵天虹议员、关浩洋议员及林德成议员联署，

并由关浩洋议员代表介绍文件。此外，主席请委员參阅由康文署提交

的席上文件第 2号书面回应。  

 

36.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简介席上文件第 2号。  

 

37.  陆劲光议员建议康文署职员加强巡查及监察，检讨及改善现

时物资搬运的程序，例如限制物资进出时间及于搬运期间禁止其他使

用者进入，以免再发生意外。  

 

38.  李慧琼议员表示土瓜湾游乐场为不幸的个别事件，希望署方

尽力协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此外，她希望康文署及相关承办商检视

合约条款，改善场地管理工作，加强培训相关职员，如果发现有潜在

危险，需实时移除。  

 

39.  主席查询康文署及相关承办商之间的合约条款是否包含购买

第三者责任保险。此外，上述场地乃附近居民经常使用的康乐场地，

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否涵盖相关的康乐场地。  

 

40.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署方备悉议员的意见，并会适时作出检讨，进一步

提升管理安排；  

（二）  土瓜湾游乐场范围包括周边的体育馆，有驻场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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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值，并由外判承办商提供清洁及保安服务，康文

署职员会监察相关合约承办商的表现。署方已严正

提醒驻场职员加强巡查及监察物资搬运的过程；  

（三）  目前仍未有死亡调查报告及结果，署方会继续关注

及跟进事件；以及  

（四）  康文署的场地使用条款包括要求租用者投购不少于

一千万保额的公众责任保险。  

 

要求尽快完成芜湖街临时游乐场还原工程（文件第 59/16 号）  

 

41.  文件第 59/16号由林德成议员提交。主席请委员參阅由康文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号书面回应。  

 

42.  林德成议员表示感谢署方顺应要求，于芜湖街临时游乐场增

设座椅及饮水机，惟希望署方尽快完成修复工程，开放予市民使用。 

 

43.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回复，目前相关工程进展顺利，惟饮水机

需待接驳水管及水务署批核验水结果，署方预计芜湖街临时游乐场于

十月重新开放予市民使用。  

 

部门报告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九龙城区内举办的康乐体育活动及设施管理的

汇报  (文件第 60/16 号 ) 

 

44.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介绍文件，并表示希望议员特别关注海心

公园早上开放时间试验计划检讨报告及海心公园「公园规则」的相关

部份。  

 

45.  康文署杨月娥女士补充如下：  

（一）  康文署职员已于清晨时分到海心公园主动接触做运

动时发出噪音的公园使用者，包括于做运动时拍掌、

练习气功携带腰咪的使用者及跳舞人士等，并取得

他们的口头承诺降低声量，跳舞人士又承诺于早上

6 时 35 分后才开咪跳舞，以减低对附近居民的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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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心公园篮球场使用者于早上 6 时 30 分前已转移至

景云街的篮球场进行活动，署方会跟进篮球场使用

者的要求，在景云街增设流动洗手间，及劝谕他们

继续于景云街篮球场进行活动；以及  

（三）  有关取消「公园规则」的跟进工作方面，康文署与

警方继续紧密联系，近期连续两星期进行每星期三

次的联合行动，处理噪音问题，并加强巡查晚上 8

时后在公园内使用扬声器的情况，康文署感谢警方

的积极配合，联合行动已达到预期效果，成功减少

晚间使用者采用扬声器造成噪音滋扰。  

 

海心公园早上开放时间试验计划检讨报告  

 

46.  潘国华议员表示于 2016年 8月 17日晚的平台会议，各持分者由

于噪音问题对海心公园早上开放时间仍未能达成共识，部份公园使用

者要求回复原来早上 5时 30分的开放时间，然而附近居民因儿童睡眠

时间受严重影响而对此非常担心，希望维持现有开放时间，即早上 6

时 30分，直至各方取得平衡及达成共识。他表示居民亦理解公园使用

者的需要，惟认为公园使用者在早上 6时 30分前可考虑先到其他地方

进行活动。  

 

47.  李慧琼议员首先感谢署方的跟进工作，并表示由于各持分者

对开放时间持不同理据，希望署方继续与各持分者沟通，平衡各方的

需要，以寻求最终共识。她期待下一轮的平台会议能拉近各方距离。 

 

48.  林博议员表示理解港图湾居民希望进一步延迟海心公园早上

开放时间，然而海心公园有其多年的使用者，大部份的公园使用者希

望回复原来早上 5时 30分的开放时间或提早至早上 6时正。主要噪音来

源的有关人士经署方劝谕后，已减少制造噪音，故他表示即使未能争

取提早海心公园早上开放时间，亦希望维持现有开放时间于早上 6时

30分。  

 

49.  主席表示他曾出席有关的平台会议及 2016年 9月 7日的港图湾

业委会会议，并指出公园使用者希望回复原来早上 5时 30分的开放时

间或提早至 6时正，其中以要求提早至 6时正的使用者占大多数，故希

望议员考虑主流公园使用者的意见。另外，他表示需要持续进行平台

会议，与不同持分者沟通，以达成共识，并要求于两周内举行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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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同时他理解港图湾居民的情况，惟与公园的多年使用者有不同

的要求，故希望港图湾业委会能出席下一轮会议，进行讨论。他建议

下一轮会议先于清晨视察公园的使用情况，再于同日上午转至其他议

员办公室进行会议。主席亦引述委员会于第四次会议一致同意若平台

会议上各持分者能达成共识，署方可透过传阅文件方式呈交委员会审

批；若未能达成共识，则沿用试验期内的海心公园早上开放时间，直

至达成最终决定。   

 

50.  潘国华议员表示由于港图湾的普遍居民于早上上班，故开会

时间需另作协调。此外，公园使用者曾发动联署，逾百人签名支持，

议员办公室未必能容纳出席会议的人数，故他建议重新考虑会议的时

间、地点及出席人数。  

 

51.  主席建议先邀请港图湾居民于清晨视察公园的使用情况，并

可弹性协调会议时间。此外，他希望潘国华议员评估会议出席人数，

再协调会议地点。  

 

52.  李慧琼议员表示感谢主席为上述议题作出的努力，并建议交

由康文署处理及协调会议的细节。  

 

53.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表示欢迎各方持分者出席会议，惟较难于

清晨时间安排大型会议室，署方会联络该名曾发动联署的公园使用者

及各方持分者，商讨会议的细节安排，再向议员汇报。  

 

海心公园「公园规则」的安排  

 

54.  李慧琼议员查询律政司会否就裁判官两度裁定被告罪名不成

立，并认为海心公园「公园规则」内容不合理的事件提出上诉；另外，

由于「公园规则」须被取消，故希望署方定期汇报有关噪音的投诉及

执勤数据，以判断噪音问题有否恶化。她亦感谢康文署及警方采取联

合行动减少晚间噪音滋扰，希望有关部门日后继续努力处理相关的噪

音问题。  

 

55.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的综合回应如下：  

（一）  律政司决定不作进一步上诉，并建议康文署撤销其

余 33 宗引用「公园规则」的检控，「公园规则」亦

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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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署方将由下一次「文康地管会」会议开始，以列表

方式汇报有关海心公园噪音的投诉及执勤数据；以

及  

（三）  署方会与警方紧密合作，继续密切监察公园内的噪

音活动，并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 132 章 )

处理违规行为。  

 

56.  潘国华议员表示《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 132章 )过往一直

存在，由于该条例的执行未能解决海心公园的噪音问题才设立「公园

规则」。在康文署及警方的共同努力下，可以短暂控制噪音滋扰，长

远希望部门认真研究修改《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 132章 )，以彻

底解决噪音问题，警方亦不可能长期提供大规模支持行动。  

 

57.  李慧琼议员表示希望康文署代表当区及附近议员向律政司争

取就上述案件提出上诉，否则她稍后会自行致函提出要求。此外，除

了于晚间继续密切监察公园内的噪音活动以外，她希望康文署及警方

亦能关注其他时段的噪音问题并进行执法。  

 

58.  主席建议以「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律政司要求就上述案件

提出上诉，以争取保留海心公园「公园规则」。  

 

59.  劳超杰议员表示律政司内部有独立的专业人士研究是否有足

够理据为上述案件提出上诉，认为区议会不宜干预律政司的决定。此

外，他建议由立法会议员要求检讨及修改现时条例以解决公园的噪音

问题。  

 

60.  李慧琼议员表示有关议题并非只限于海心公园，并可涉及区

内所有公园，而现有条例的确无法有效管理噪音问题，因此希望康文

署、民政局或律政司能反映现有条例的不足。她建议致函康文署总部

要求增加康文署九龙城区办事处的资源，以继续密切监察公园内的噪

音活动，亦希望警方继续配合。  

 

61.  康文署邓敏华女士回复，康文署曾就上述案件的裁决向律政

司咨询法律意见，最终决定不作进一步上诉。署方备悉议员的意见及

关注，并会继续尽力监察公园内的噪音活动。  

 

62.  李慧琼议员表示希望争取以「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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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康文署总部增拨合适资源，处理海心公园噪音问题以及要求民政事

务局检视现有法例，处理噪音问题的不足之处。  

 

63.  郑利明议员表示由于现有法例无法处理噪音问题，即使康文

署总部增拨资源，最终亦无法以法律制约相关的噪音制造者，故他倾

向要求民政事务局检视现有法例，处理噪音问题的不足之处。  

 

64.  李慧琼议员表示理解执法上的困难，惟康文署亦需要动用资

源，进行相关的行政工作包括提醒及劝谕相关人士将音量降低等。她

希望争取郑利明议员同意致函要求康文署总部调拨合适资源，以处理

海心公园噪音问题。  

 

65.  劳超杰议员表示同意上述两项由李慧琼议员提出的建议。他

表示需要尽快检讨现有法例，而康文署亦需要额外人手资源以及搜集

更多相关的违规证据。此外，他希望康文署不要因一次检控败诉，而

避讳执法，因不同法官作出的裁决亦有所不同。  

 

66.  潘国华议员表示同意上述两项由李慧琼议员提出的建议，并

希望康文署不要气馁，继续执法。此外，他表示康文署亦需要调拨资

源增加护卫，以保障职员执法时的人身安全。  

 

67.  杨掁宇议员表示同意要求康文署总部调拨合适资源，以协助

处理海心公园附近居民及使用者之间的矛盾。  

 

68.  关浩洋议员表示同意要求康文署总部调拨合适资源，惟康文

署缺乏相关的执法人员，故需要增加资源与警方进行联合行动。此外，

他表示海心公园附近居民早晚均受噪音滋扰，希望相关部门关注及平

衡各方需要。  

 

69.  何显明议员建议增加海心公园的赏花范围，以减少集体舞蹈

的空间，改善噪音问题。  

 

70.  主席咨询议员意见后，通过以「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康文

署要求总部增拨合适资源，处理海心公园噪音问题，及致函民政事务

局要求检视现有相关条例并考虑修改相关条文，以便日后能更有效处

理公园内的噪音问题。  

 

(会后备注：秘书处已于 2016年 10月 20日以文康地管会名义致函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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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及民政事务局反映委员会的意见。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九龙城区举办的地区免费文娱节目、地区文化

艺术活动及文娱设施使用情况汇报（文件第 61/16 号）  

 

71.  康文署高级经理 (九龙西文化事务 )张国伟先生介绍文件。  

 

72.  委员会备悉上述文件。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九龙城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的推广活动暨使用概

况汇报及地区小型改善工程进度汇报（文件第 62/16 号）  

 

73.  康文署图书馆高级馆长 (九龙城区 )卢庆坤先生介绍文件。  

 

74.  委员会备悉上述文件。  

 

下次开会日期  

 

75.   此外别无其他议事，主席于下午 4时 35分宣布会议结束，并

通知各委员下次开会日期及时间为 2016年 11月 10日 (星期四 )下午 2时

30分，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16年 10月 26日。  

 

76.  本会议记录于 2016年 11月 10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16年 10月  


